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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徵收範圍－受僱工作  
 
 《稅務條例》第 8(1)條就「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
入息訂下了徵收薪俸稅的基本規定。就如何決定入息是否「於

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方面，該條例並沒有提供一個普遍的準

則。然而，長久以來，大家都已接受了在決定這個問題時，必

須確定受僱工作和入息來源的地點。  

 
2. 多年來，本局根據稅務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所持的意見

是：在決定從受僱工作中所得的入息是否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

港，是由每個個案的整體事實來決定的，並沒有任何一個因素

能對該問題有壓倒性的影響。不過，最近高等法院在審理 CIR v 
Goepfert [1986 年稅務上訴第 5 號 ]  一案時，須處理受僱工作的
來源和地點的爭議。法院在覆核了稅務上訴委員會對多個個案

的判決後，決定在考慮受僱工作入息的來源地時，可以參考一

系列的英國案例，並可總括為一條問題：僱員真正從哪裏獲得

入息，亦即是何處是該來源（即受僱工作）的所在地。此外，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須研究很多因素，法院堅決認為僱員提供服

務的地點並非是決定性的因素。由法院的判決看來，本局以往

曾予以考慮的其他因素，例如僱員所履行職務的性質和其薪酬

是否構成一家香港公司或機構的部分開支等，亦非時常與受僱

工作地點的問題有關。  

 
3. 由於 Goepfert 案的決定和判決所載的論述，除了第 6 段
所作出的保留外，本局日後會在下列三個因素同時存在下，接

納受僱的工作是源自香港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說，該受僱的工

作不是在香港。  

 
       (a) 僱傭合約是在香港以外地方洽談、訂立和執行的；  

 
       (b) 僱主居於香港以外的地方；以及  

 
       (c) 僱員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獲支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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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三個情況簡易明確，無須多作解釋。基本上，這些都

是簡單的事實問題，納稅人只須作出證明且令評稅主任信納。

但本局須就以下幾點闡明立場：  

 
(a) 僱傭合約  

 
所須予考慮的合約是目前正在生效，並是一份構成

僱主和僱員之間存有的主僕關係的合約。該合約可

能是在許多年前訂立的，但這不會減低這個因素的

重要性。如僱傭合約未有以書面擬備，則僱主可能

須要確認洽談和訂立僱傭合約的地點。  

 
(b) 僱主的居住地  

 
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居住」一詞所採取的是其一

般性的意義。在這方面，如一法團的中央管理和控

制權是在香港以外地方，則該法團會被視為居於香

港以外地方。就這方面而言，僱主是指在該主僕關

係中為僱員的主人的人士。  

 
(c) 支付薪酬的地方  

 
在香港以外地方支付給僱員的薪酬都會被視為非

在香港支付，儘管該薪酬的部分或全部其後被匯返

香港。如部分薪酬是在香港以外地方支付，則獲支

付較大款額的地方將被視為有關的付款地方。  

 
5. 在某些個案中，可能有僱員聲稱其受僱工作並非源自香

港，但他的情況又未能全部符合上列三個要求，本局會按其實

況予以考慮。一般來說，本局認為有非香港居民僱主所簽訂的

海外合約這個因素會比在香港支付薪酬更為重要。另一方面，

如僱主是居於香港，即使僱傭合約是在香港以外地方訂立而薪

酬亦在香港以外地方支付，則本局亦不大可能接納該受僱工作

是並非源自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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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局相信在大部分的個案中，有關香港或非香港受僱工

作的問題只須考慮上述三個因素便可以解決，但本局必須保留

權利在適當的個案中考慮該三個因素以外的其他情況。正如

Goepfert 案的決定所指出：  

 
「毫無疑問，在決定關鍵性的問題時，局長可能需要研

究受僱工作的外在或表面特徵以外的情況。外表是靠不

住的，他可能需要查究其他因素以找出收入（即受僱工

作）的真正來源地。」  

 
需再查究其他因素的情況是不能逐一確切地述明。然而，若一

個人從受僱於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僱主轉職到另一位居住在香港

以外地方的僱主，而其所執行職務的性質並沒有明顯改變的

話，本局將會作仔細的審查。凡有關本地受聘的僱員簽訂海外

僱傭合約的個案亦會用相同的方法處理。  

 
7. 上文所載述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方面的修改將適用於

由今天起作出的評稅，尚未解決的反對亦會根據這項改變來處

理。不過，若評稅已作出最終的決定，如納稅人根據第 70A 條
提出更正評稅申請，一般是不會獲得受理的。  

 
8. 總括來說，若受僱工作的地點是在香港，不論該僱員是

在何處提供服務  [下文 (C)部所提及的豁免情況除外 ]，任何從該
受僱工作所得的入息均須根據第 8(1)條內所訂的基本範圍予以
徵收薪俸稅。因此，入息一旦被納入第 8(1)條的徵稅範圍內，便
不能提出所謂按時間分攤的申索。不過，若受僱的工作不是源

自香港的話，任何從該受僱工作所得的入息則不屬於基本徵稅

條文的範圍內，而根據第 8(1A)條的規定，該名受僱人士須按照
從實際在香港提供服務所賺取的入息來繳交薪俸稅。在該些個

案中，若有需要把入息總額予以分攤，則通常是以出入境的時

間作為計算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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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徵稅範圍的延伸部分－受僱工作  
 
9. 如受僱的工作不是源自香港的話，則要考慮該入息是否

應根據第 8(1A)條的基本徵稅條文延伸的部分而須繳稅。第 8(1A)
條 (a)款將徵稅範圍擴大，特別包括得自在香港提供服務所得的
一切入息，包括因提供該等服務而享有的假期工資，也會被納

入徵稅範圍內。這條款只與受僱工作有關，並不適用於有收益

的職位 [見下文 (D)部 ]。  

 
10. 為了確定在香港提供服務所得的入息款額，本局通常會

考慮僱員留在香港的日數，並按其出入境時間作為基準，就其

薪酬包括假期工資而進行分攤。當遇到特殊情況而這個基準不

適用的話，則可能會採用其他方法。舉例來說，如僱員能證明

他在香港以外地方提供服務所得的薪酬比率大大多於他在香港

提供服務所收取的薪酬比率，則可按照他在香港提供服務所得

的實際薪酬的數額作為基準而進行分攤。  

 
11. 為了確定在香港提供服務所得入息的款額，僱員應在其

薪俸稅報稅表內填報他從香港收取的薪酬以及其他所有與其受

僱工作有關的入息，例如從海外母公司或總辦事處所得的收入。 

 
 
(C) 豁免徵稅－受僱工作  
 
12. 第 8(1A)條 (b)款規定，在整個課稅年度內於香港以外地
方提供所有服務的人士 (政府僱員、船舶船員和飛機機員除外 )
所得的入息應被豁免徵收薪俸稅。就這項豁免而言，在某年度

到訪香港總共不超過六十天的人士，其在港期間將被視為沒有

提供服務 [第 8(1B)條 ]。換言之，任何人在某年度到訪香港總共
不超過六十天，則無須繳付薪俸稅。  

 
13. 上述豁免適用於一切受僱工作入息。因此，如一位在香

港受僱工作取得入息的僱員被派駐如新加坡或東京，並代表其

公司，在有關年度內在該地提供所有服務，則他可以完全獲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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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繳付香港的薪俸稅。如他在評稅基期內到訪香港不超過六十

天，他仍可有上述豁免。不過，若該僱員到訪香港總共為六十

一天或以上，並且在香港提供服務的話，則他在該年度內的所

有入息均須繳稅。同樣地，若一位在香港以外地方受僱工作而

獲得入息的僱員在有關年度內被指派在香港執行短期任務，而

到訪香港期間總共不超過六十天的話，亦無須繳付薪俸稅。如

果他到訪香港超過六十天，則根據第 8(1A)(a)條的徵稅延伸條
文，他須就在香港提供服務所得的該部分入息繳稅。  

 
14. 第 8(1A)(b)條的豁免範圍只適用於到訪香港的人士，舉
例來說，即使一位人士在有關評稅基期內留港的時間為六十天

或以下，但該段時間是其開始或終止在港的長期居留，或他留

港的性質並不構成「到訪」，則他可能須繳納稅款。  

 
 
(D) 董事酬金  
 
15. 任何人士，不論是否在香港居住，因擔任法團董事而獲

得酬金，而該法團的控制和管理是在香港執行，則該酬金須根

據第 8(1)條的基本徵稅條文予以徵收薪俸稅；理由是法團董事之
職 責 所 在 地 是 位 於 執 行 法 團 的 控 制 和 管 理 權 的 地 方 [參 看
McMillan v Guest 24 TC 190  ]。因此，如該地點是在香港，從該
職位所得的任何酬金便會被視作在香港產生。第 8(1A)條的基本
徵稅條文延伸部分或第 8(1A)(b)或 (c)條的豁免均與董事酬金無
關。該等條文只適用於從受僱工作所得的入息。  

 
 
(E) 船舶人員及飛機機員  
 
16. 船舶人員及飛機機員的繳稅法律責任與其他僱員一樣

是根據第 8(1)條或第 8(1A)(a)條來決定，但仍須考慮根據第
8(2)(j)款的重要豁免條款。根據該條款，若該類人士在一評稅基
期內在香港逗留不超過六十天及在連續兩個課稅年度（其中一

個須為所考慮的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內，在香港逗留總共不



 6

超過一百二十天的話，則他在該被考慮的課稅年度裏因提供服

務所收取的入息是不須繳稅的。該項豁免放寬了所有海員和機

員的繳稅責任，但大部分時間逗留在香港（包括水域範圍）的

海員和機員，其稅項則不獲豁免。  

 
 
(F) 豁免－在香港以外地方繳付的稅款  
 
17. 自 1987 年 4 月 1 日隨著第 8(1A)(c)條頒布生效以來，任
何人如在香港以外地方提供服務，而須在提供服務的地區就其

提供該等服務所得的入息而被徵收並且已繳付與薪俸稅性質上

大致相同的稅項，則該入息可獲豁免徵收薪俸稅。舉例來說，

如某位人士在香港受僱工作，於一課稅年度內連續一百天在中

國國內提供服務而取得入息，而該筆入息亦已按照中國稅例繳

付中國稅款，則第 8(1A)(c)條將予適用而豁免該筆入息在香港徵
收薪俸稅。  

 
18. 至於某項外國稅項是否與薪俸稅在性質上大致相同，是

每個個案必須考慮的一個事實問題。雖然本局一般會接納所提

供服務地區的政府向有關僱員就受僱工作入息所徵收的任何稅

項，是足以被視為與薪俸稅性質相同，但不按受僱工作所得入

息額所徵的稅項或所繳付的費用，則不會被視為屬於第 8(1A)(c)
條的範圍內。外國地區所徵收的稅率或稅務當局所採用以決定

應付稅款的評稅方法與這問題並無直接關係，第 8(1A)(c)條的所
需資格，只是要確定有被徵收及實際支付的外國稅便可。舉例

來說，如一名美國公民在香港受僱工作，在美國提供服務五十

天，並就其世界性的入息包括從提供該等服務所得的入息被評

定美國入息稅，若他已支付一些美國入息稅，則本局會接納就

該五十天的入息已繳稅，並會引用第 8(1A)(c)條免除該入息在香
港徵稅。另一方面，如他的世界性入息總額未達須繳付美國入

息稅的水平，則第 8(1A)(c)條不適用。  

 
19. 實際上，香港薪俸稅的評稅基期 (即截至 3 月 31 日止的
一年度 )有可能與在提供服務的外國地區的評稅基期不同，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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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香港稅項的評稅時，有關的外國應課稅入息有可能實際

上是未被評稅和未繳付稅項的。在這情況下，納稅人可以提出

該外國稅項將於稍後須繳付，而以此為理由提出反對將該外國

入息包括在香港稅項的評估裏。評稅主任在收到該反對後，在

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會下令無條件暫緩繳納所爭議的稅款；一

俟納稅人繳付了外國稅款並提交有關證明後，反對將獲接納而

香港稅項將予以註銷。同樣地，若納稅人能證明在支付外國稅

項後，其應評稅入息將會少過上一年度的應評稅入息總額的百

份之九十，亦可以根據這個理由申請暫緩繳納暫繳薪俸稅。  

 
20. 第 8(1A)(c)條在執行時只適用於在香港受僱工作的個
案，理由是在香港以外地方受僱工作的人士只須按其在香港提

供服務所得的入息繳納香港的稅項，而該等人士在香港以外地

方提供服務所得的入息並不須要繳納香港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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